
湘教通〔2014〕484号

关于 2014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

“一把手工程”督查结果的通报

 各普通高等学校：

 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开展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

把手工程”督查的通知》（湘教通〔2014〕238号）要求，在各高校认

真开展自查自评的基础上，我厅于 2014年 10月到 11月组织专家组对

全省高校进行了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把手工程”落实情况专项督查。

经督查组实地考查和推选，专家委员会评审，评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

作“一把手工程”优秀单位 44个。经研究，我厅决定对获得“优秀单

位”的中南大学等 44所高校给予表彰和奖励，颁发“普通高等学校毕

业生就业工作‘一把手工程’优秀单位”奖牌。希望被表彰的高校再

接再厉，再创佳绩；其他学校以先进为榜样，进一步加强高校毕业生

就业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设和对毕业生就业工作人、财、物的落实，为

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做出积极贡献。

附件：2014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把手工程”

督查优秀单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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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12月 2日



附件:

2014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“一把手工程”督查

优秀单位

（排名不分先后）

 

中南大学、湖南大学、湖南师范大学、湘潭大学、长沙理工大学、

湖南农业大学、中南林业科技大学、湖南中医药大学、南华大学、湖

南科技大学、吉首大学、湖南工业大学、湖南理工学院、湖南文理学

院、邵阳学院、湘南学院、长沙医学院、长沙师范学院、长沙民政职

业技术学院、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

工艺美术职业学院、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、长沙航空职业技术

学院、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、岳阳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信息学

院、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商务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工程职业

技术学院、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、湖

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、郴州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

院、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、张家界航

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软件职业学院、湖南都市职业学院、湘潭

职业技术学院、长沙职业技术学院、湖南石油化工职业技术学院、湖

南应用技术学院


